
 

证券代码：300021               证券简称：大禹节水              公告编号：2017-45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大禹节水”）、

阿拉善盟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善盟水投”）和北京碧水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水源”）与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签署的《合作框架协

议》，为双方就项目战略合作的原则性约定，具体项目合作，均须在履行国家法

律、法规所规定的各项程序后另行签订具体项目合作协议，并以后续签订项目合

作协议为准。 

2、本《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就以 PPP 合作模式投资建设阿拉善左旗巴彦浩

特水务产业链一体化项目合作事宜订立合作协议。项目合作投资建设未有确切的

时间计划和进度安排，因此，对本公司 2017 年度的经营业绩影响程度具有不确

定性。 

3、本框架协议涉及金额为估计数，具体金额以签订的项目合同为准，存在

执行金额与协议金额不完全一致的风险。 

4、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四、重大风险提示 ”之

“3、近三年披露的协议相关情况”。 

    一、协议基本情况 

1、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2017 年 5 月 12 日，大禹节水、阿拉善盟水投、

碧水源与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就以 PPP 合作模式投资建设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

水务产业链一体化项目合作事宜订立合作协议，具体项目合作在履行国家法律、

法规所规定的各项程序后另行签订具体项目合作协议，并以后续签订项目合作协

议为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本次交易的业主是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履约能

力良好。 

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前年度未与阿拉善左旗人

民政府签署过类似的框架协议。 

3、本协议为双方合作原则性的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的项目投资合同事

项。 

本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1、阿拉善左旗水务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8.6 亿元人民币，具体

实施九项工程，划分为巴彦浩特水务产业链一体化项目和阿左旗公益性项目。 

2、巴彦浩特水务产业链一体化项目实施六项工程：水源地安全及净化水厂

建设工程；镇区供排水智能化管理建设工程；新建区域供水、污水、雨水管网建

设工程；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污水处理升级改造工程；建设中水水库工程。 

（二）项目合作模式 

双方共同成立前期工作小组，负责与项目咨询公司、当地委办局等单位对接，

尽快推动该 PPP项目前期手续，争取 2-3个月完成项目入库、报批和招投标等工

作。 

（三）其他约定 

本项目采用 PPP投资模式进行投资，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作为政府方，大禹

节水、碧水源和阿拉善盟水投作为社会资本方，双方在阿拉善盟左旗共同出资成

立项目公司用于运作本项目，由项目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勘察、设计、施

工与运营维护，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付费购买服务，实施监管指导经营。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阿拉善人民政府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主要以 PPP 模式投资建设水

务产业链一体化项目及承接项目供排水工程施工，因本协议是意向性合作协议，

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尚未签订，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但在具体项目正式实施后，预计将对公司确认当期营业收入、利润及现金流均有

一定贡献，具体经济效益将在公司签订正式投资合作协议后再予以测算并适时披



 

露。 

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的项目实施有利于公司与碧水源、阿拉善盟水

投加深合作关系，优化资源配置，延伸产业链条，符合本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对

公司未来经营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因履行协议而对协议对

方形成依赖；不对公司与其他合作方的合作构成排他性。 

四、重大风险提示  

1、本《合作框架协议》为原则性、框架性内容，不涉及具体项目投资事项，

具体项目投资的建设期限、运营期限、投资规模等相关事项具有不确定性。 

2、未来在本《合作框架协议书》下的具体项目投资运作，本公司需根据深

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审批

权限及程序，提交本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后实施。 

3、近三年披露的协议相关情况 

协议名称 协议

类型 

披露时间 披露网址 进展情况 

与大兴安岭农垦集团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框

架协议 

2017-5-2 http://www.cninfo.com.cn 

暂未有具体合作项

目 

与甘肃省阿克塞县人民政府

签署《投资建设框架协议书》 

投资建

设框架

协议 

2017-4-17  http://www.cninfo.com.cn 

目前已进入备案、

招标程序。 

与吉林省双辽市人民政府签

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合作框

架协议 

2017-03-08 http://www.cninfo.com.cn 

正在前期洽谈具体

合作项目 

与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政府签

订 ppp 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合作框

架协议 

2016-11-10 http://www.cninfo.com.cn 

正在前期洽谈具体

合作项目 

与北京新华节水产品认证有

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合作框

架协议 

2016-10-24 http://www.cninfo.com.cn 

暂未有具体合作项

目 

大禹节水和中国建筑第六工

程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PPP 项

目战略

2016-10-18 http://www.cninfo.com.cn 

已签订 6000万元人

民币管材采购协



 

协议 性框架

协议 

议，公告编号：

2016-080 

全资子公司甘肃大禹节水（酒

泉）有限公司签署增资协议书 

子公司

增资协

议 

2015-12-25 http://www.cninfo.com.cn 

已完成增资的工商

登记变更 

大禹节水和全资子公司甘肃

大禹黑枸杞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与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

有限公司签署中国农发重点

建设基金投资协议 

子公司

增资协

议 

2015-12-25 http://www.cninfo.com.cn 

已完成增资的工商

登记变更 

4、2017 年 7月 17日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减持计划。 

五、其他应披露的事项及后续进展情况的披露 

本《合作框架协议》为原则性、框架性内容，不涉及具体项目投资事项，本

协议具体的合作项目仍需进一步签署相关协议，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具体合

作项目履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证券时报》，指定

的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双方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5月 15日 




